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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的公

告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的议案》。为纾

解大股东高比例质押困境，降低上市公司风险，从而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更好的

支持和保障，控股股东徐子泉拟向某国有纾困基金平台转让 2%股份，为避免上

述方案因违反相关自愿不减持承诺、禁止短线交易等法律规定而无法实施，公司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控股股东在维护公司股价时所做出的自愿不减持承诺、增持计

划等进行豁免。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

上述豁免承诺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

规性审核。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的自愿不减持承诺、增持计划的内容 

1、自愿不减持承诺及履行情况 

控股股东徐子泉先生在 2017 年 2 月 17 日减持公司股份时自愿做出承诺：“自

本次减持完成公告之日起 36 个月内（即自 2017 年 2 月 17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6 日止）不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若有违反，减持所得将全额上缴上

市公司。”（简称“自愿不减持承诺”）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徐子泉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自愿不减持承诺。 

2、增持计划及履行情况 

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积极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控股股东徐子泉先

生在 2018 年 5 月 20 日发布增持计划：“计划自 2018 年 5 月 21 日起 12 个月内（即

自 2018 年 5 月 21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止），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简称“增持计划”） 

截至 2018 年 7 月 3 日，控股股东徐子泉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已

累计完成增持公司股份 12,605,971 股，增持金额 9,926.35 万元。 

二、申请豁免履行承诺的原因 

为纾解大股东高比例质押困境，降低上市公司风险，从而为企业长期发展提

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子泉先生拟与某国有纾困基

金平台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徐子泉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某国有纾困基金平

台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51,499,216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

股份转让所获价款将全部用于偿还控股股东股票质押贷款。 

为避免上述方案因违反相关自愿不减持承诺、禁止短线交易等法律规定而无

法实施，保证公司战略的顺利实施，根据《监管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提请由股东大会豁免控股股东的自愿不减持承诺、增持计划。 

三、豁免履行承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有利于推动股份转让事宜的顺利

进行。上述事项完成后，有利于纾解大股东高比例质押困境，降低上市公司风险，

从而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本次豁免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若豁免控股股东的相关承诺事项未能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本

次股份转让事项尚待承诺期限届满或转让双方认可的更长时间内再予以沟通协

商。 

四、相关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的议案》，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

董事徐子泉回避表决，由其余 8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豁免旨在顺利推进公司控股股东拟向某国有纾困基金平台转让股

份相关事宜，避免上述方案因违反相关自愿不减持承诺、禁止短线交易等法律规

定而无法实施。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也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发

生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将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3、监事会意见 

（1）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本次豁免旨在顺利推进公司控股股东拟向某国有纾困基金平台转让股

份相关事宜，避免上述方案因违反相关自愿不减持承诺、禁止短线交易等法律规

定而无法实施。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也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发

生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将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相关自愿承诺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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